
— 1 — 

 

 

 
 

吉工信办联〔2021〕34 号 

 

 
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吉林省财政厅 

关于推荐申报第二批国家支持“专精特新” 
和公共服务示范平台项目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）工信局（经济局）、财政局，长白山管委

会经发局、财政局： 

根据国家财政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《关于支持“专

精特新”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21〕2 号）的

相关要求（附件 1）、《关于做好第二批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

高质量发展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企业函〔2021〕204 号），现将我

省拟推荐申报国家支持“专精特新”和公共服务示范平台项目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文件 
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吉 林 省 财 政 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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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支持对象 

一是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。从未获得国家第一批资金支持和

正在公示的第三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中择优选定（不含已

在上交所主板、科创板和深交所主板、中小板、创业板、境外公

开发行股票及获得第一批国家资金支持的企业）。 

二是公共服务示范平台。从工业和信息化部（或省工业和信

息化厅）认定的国家（或省级）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中选

定（具体名单见附件 2），我省拟向国家工信部和财政部推荐不

超过 3 个平台（己获得国家第一批资金支持的平台不能再次申

请）。 

二、支持内容 

重点支持“小巨人”企业推进以下工作：一是加大创新投入，

加快技术成果产业化应用，推进工业“四基”领域或制造强国战

略明确的十大重点产业领域“补短板”和“锻长板”；二是与行

业龙头企业协同创新、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，支撑产业链补链

延链固链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；三是促进数字化

网络化智能化改造，业务系统向云端迁移，并通过工业设计促进

提品质和创品牌。另外，支持企业加快上市步伐，加强国际合作

等，进一步增强发展潜力和国际竞争能力。 

支持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为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提

供技术创新、上市辅导、创新成果转化与应用、数字化智能化改

造、知识产权应用、上云用云及工业设计等服务。其中，对于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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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“小巨人”企业，应提供“点对点”服务。 

三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1.基础条

件：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（不含已在上

交所主板、科创板和深交所主板、中小板、创业板，以及境外公

开发行股票的）。2.产业导向方面，属于《工业“四基”发展目录》

所列重点领域或制造强国战略十大重点产业领域；或主导产品属

于关键领域“补短板”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、填补国内空白（国际

空白）；或与重点行业龙头企业协同创新。3.专业化程度方面，主

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 70%以上。4.还应同时满足创新能力、

经营管理、成长性要求。创新能力方面，截至上年末的近 2 年研

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 4%以上；且满足以下三项条件之一：

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2 项以上、自建或与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建立

研发机构、主持或参与制（修）订国际国家或行业标准 1 个以上。

经营管理方面，取得相关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（如 ISO9000 质量管

理体系、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）。成长性方面，上年主

营业务收入增长（不作为第一批申报条件）；或有上市计划（已递

交申请书或已进入辅导期）。 

（二）全省精选不超过 3 家公共服务示范平台，集聚技术、

资金和人才等创新资源，为本省份的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

提供创新能力提升行动，融资解决方案，创新堵点服务解决清单

等方面开展点对点的针对性强、可取得明显成效服务平台。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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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示范平台须符合以下条件：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或省级中小

企业主管部门认定的国家（或省级）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；

并且提供技术创新服务，上市辅导等融资服务，创新成果转化与

应用、数字化智能化改造、知识产权应用、上云用云及工业设计

等服务。 

四、申报方法 

（一）企业、平台申报 

凡符合条件的企业或平台，均可向所在市（州）、县（市）

工信局（经济局）、财政局，长白山管委会经发局、财政局提出

推荐申请。 

（二）申报材料 

1.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申

报国家支持“专精特新”和公共服务示范平台项目的请示（主要

内容是围绕企业的基本情况、具备的申报条件、提供服务内容、

开展创新和专业化程度等）。 

2.推荐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名单、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。 

3.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简介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，

不超过 5000 字）：一是企业经营管理概况。企业主营业务，所

从事细分领域及从业时间，企业在细分领域的地位，企业经营战

略等。二是企业主导产品情况。包括：主导产品关键领域补短板、

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情况；属于产业链、供应链的哪些关键环节；

为行业龙头或大企业配套、协同创新情况；参与制定产品国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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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及行业标准情况；近 3 年主导产品销售及市场占有率，主要

客户群及销售地；企业主要竞争对手对比情况，与国际国内领先

水平对比情况等。三是企业创新基本情况。包括：企业拥有核心

自主知识产权情况，研发机构建设情况，研发经费的保障情况，

创新团队情况等）。 

4.推荐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名单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平台简介

（不超过 5000 字）。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已经服务国家“专精特

新”企业户数和次数要提供详细佐证资料，包括不限于与国家“专

精特新”企业签订的合同、发票、收款证明，要提供原件和复印

件，核实无误后原件退回，没有证明资料的服务不予纳入评分。

服务项目要在技术创新、上市辅导等融资、创新成果转化与应用、

数字化智能化改造、知识产权应用、上云用云及工业设计等方面，

其他不予纳入评分。 

5.吉林省第二批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基本情况表（见附件 5） 

6.吉林省第二批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目标表（见附件 6） 

7.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分年度分别在实施期满 1 年、实施期

满 2 年后取得的预期目标和成效（请企业务必认真填写，后续绩

效考核会严格按照企业填报情况核准）。重点围绕在哪些领域、

哪些项目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、填补国内外空白、产业链“补

短板”、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分年度预期目标及成效（含定性

和定量描述）。 

8.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分年度分别在实施期满 1 年、实施期满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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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后取得的预期目标和成效（请平台务必认真填写，后续绩效考

核会严格按照企业填报情况核准）。重点围绕在集聚创新资源，

点对点服务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，以及服务本省国家级专精特新

“小巨人”企业的预期目标及成效。 

（三）地区推荐 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工信局（经济局）、长白山管委

会经发局会同本级财政部门在对企业申报材料真实性进行审核合

格后择优联合行文推荐至省工信厅和财政厅。推荐材料包括推荐

请示、吉林省第二批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名单汇总表（附件 3）、

吉林省第二批支持国家（或省级）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名

单汇总表（附件 4）、吉林省第二批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基本情

况表（附件 5）、吉林省第二批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目标表（附

件 6），以上材料分别由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工信部门和

财政部门联合出具择优加盖公章推荐。 

五、材料报送 

企业申报材料（佐证材料）和地区推荐材料加盖公章纸质版

和电子版，上报资料要规范、完整，复印件必须清晰，否则视同

无效）。于 7 月 26 日前由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、长白山管

委会工信局统一报送至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民营经济处、省财

政厅产业发展处各一份。 

六、企业填报内容说明 

请组织企业规范、准确填写《企业基本情况表》和《企业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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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表》，并认真核实企业报送信息。 

（一）企业基本情况表 

1.“所属行业”（2 位码）和“主导产品类别”（8 位或 10

位码），请准确填写分类。“所属行业”填写样例：“35 专用设

备制造业”，“主导产品类别”填写样例：“3507060000 冲孔机

床”。 

2.“主导产品名称”请勿使用英文名称，多个主导产品之间，

请用“、”分割。 

（二）企业目标表 

1.“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（%）、主导产品出口额

占营业收入比重（%）、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（%）、

上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（%）”等均带有“%”，在企业填写

过程中，无需再填写“%”，请指导企业直接填写数字，如“30”。 

2.“获得发达国家或地区认证数量（个）、有效发明专利数量

（个）、企业自建或与高校、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研发机构（个）、

主持或参与制（修）订国际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数量（个）、

近 2 年企业研发成果转化及应用项目数量（项）”等均带有数量单

位，请指导企业直接填写数字，无需附上文字。 

3.“有上市计划”这一指标，请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组织已“递

交申请书”或“已进入辅导期”的企业填写“递交申请书”或“已进入 

辅导期”，其他阶段企业请填写“无”。 

4.第二批第一年的实施期为 2022 年全年。本次申报材料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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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实施期初始值”年度数据（如主营业务收入、营业收入、产品出

口额、研发经费支出等）按 2020 年末数据填写，非年度数据按

2021 年 5 月 31 日数据填写。“实施期满一年目标”按 2022 年末目

标数据填写，“实施期满两年目标”按 2023 年末目标数据填写。 

5.确保报送企业符合《通知》中明确的基础条件、产业导向、

专业化程度、经营管理和成长性等条件。其中，“不含已在上交

所主板、科创板和深交所主板、中小板、创业板，以及境外公开

发行股票”，判断时间截至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结束前；“截至

上年末的近 2 年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 4%以上”判断条

件为截至上年末的近 2 年每年均不低于 4%；“上市计划”的判断条

件不包含在新三板挂牌的计划。 

七、工作要求 

请严格把关材料真实性和绩效目标可行性，对于未完成绩效

目标的企业、平台、市县将根据国家相关要求处理。 

 

附件：1．国家财政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《关于支 

             持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 

      2．国家级或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名单 

      3．吉林省第二批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名单汇总表 

      4．吉林省第二批重点支持国家（或省级）中小企业 

             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名单汇总表 

      5．吉林省第二批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基本情况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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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6．吉林省第二批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目标表 

 

省工信厅  孙   丽  0431-88904617   13604308298（微信） 

省财政厅  温化冰  0431-88550570 

 

 

 

 

     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       吉林省财政厅 

2021 年 7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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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国家级或省级中小企业公共 
服务示范平台名单 

 

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

序号 地区 企业名称 

1 

长春 

长春市中小企业人才创业指导中心 

2 吉林省农业综合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

3 吉林省宇隆中小企业孵化器有限责任公司 

4 吉林省云聚会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

5 吉林省中改双创科技园管理有限公司 

6 吉林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

7 电子信息产品检测公共服务平台 

8 东北师范大学（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、高校国家

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） 

9 白山市 白山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
（国家饮用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） 

10 吉林市 吉林市高新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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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名单 

序号 地区 企业名称 

1 

长春市 

北京盈科（长春）律所事务所 

2 吉林正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

3 亚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

4 吉林省东博投资贸易咨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

5 吉林中实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

6 吉林省技术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

7 长春华港机动车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

8 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9 吉林省中实检测有限公司 

10 吉林省中改双创科技园管理有限公司（国家） 

11 吉林省电子信息产品检验研究院（国家） 

12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

13 吉林省金予鸿祥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

14 长春盘古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

15 吉林科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

16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

17 吉林省云上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

18 
东北师范大学（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、高校国家

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）（国家） 

19 
吉林省建筑装饰集团 

东北亚文化创意科技园管理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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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地区 企业名称 

20 

吉林市 

吉林高新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（国家） 

21 吉林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

22 吉林新发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

23 通化市 通化中检分析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

24 

四平市 

吉林省铭阳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

25 四平市热交换产品质量检验中心 

26 双辽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

27 

白山市 

吉林利发测绘地理信息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

28 
白山市产品质量检验所（国家饮用水产品质量监督

检验中心（国家） 

29 白山成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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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吉林省份第二批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名单汇总表 

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：（盖章） 

序号 
企业名称 

（须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名称一致） 

国家级专精特

新“小巨人” 

企业批次 

所属行业 

(2 位码及名称）

该企业产品、技术先进性的说明 

（不超过 100 字） 

1     

2     

3     

4     

...     

注：按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（GB/T4754-2017）》的大类行业，补充所推荐的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所属行业（2 位码及名称） 
    行业分类网址：http://www.stats.gov.cn/tjsj/tjbz/201709/t20170929_1539288.html） 
 



— 21 — 

附件 4 

 

吉林省份第二批支持国家（或省级）中小企业
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名单汇总表 

 

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：（盖章） 

序

号 

国家（或省级）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

范平台机构名称（具有独立法人资

格，须与正式名单中公布名称一致）

★服务机构简介及服

务内容、绩效说明

（不超过 3000 字，可

另附页） 

工业和信息化部（或省

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）

认定文号 

1    

2    

3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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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吉林省份第二批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基本情况表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         （组织具体企业填报）             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（盖章） 

企业名称  法定代表人  
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  从业人数（人）  

注册时间  注册资本（万元）  

企业规模 
□中型      □小型     □微型 
依据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
号），如出台新的划型标准，按最新标准执行。 

企业类型 

□国有   □民

营    
□合资   □外

资 

所属行业 
（按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(GB/T 4754-2017)》的大类行

业填写所属行业，2 位码） 
具体细分领域 

名称 编码： 名称：

主导产品 
类别 

（对照《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》，填写产品对应的第四

级或第五级产品类别名称，并填写对应的 8 位或 10 位数

字代码。无法按该目录分类的，可按行业惯例分类。如

是新产品请标明） 

主导产品名称 编码： 名称：

是否属于《工业“四
基”发展目录》所列

重点领域 

□否 
□是     如是，具体属于：□核心基础零部件（元器件）  □关键基础材料    
□先进基础工艺   □产业技术基础 

★是否填补国内

或国际空白 

□否  
□填补国内空白 □填补国际空白 具体领域及技术先进

性说明：请详细说明，可另附页 

★是否关键领域 
补短板 

□否  
□是，具体领域

和环节：请详细

说明，可另附页

★企业简介 
（不超过 5000
字，可另附页） 

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 
一、企业经营管理概况。企业主营业务，所从事细分领域及从业时间，企业在细分领域的地

位，企业经营战略等。 
二、企业主导产品情况。包括：主导产品关键领域补短板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情况；属于

产业链、供应链的哪些关键环节；为行业龙头或大企业配套、协同创新情况；参与制定产品

国际、国内及行业标准情况；近 3 年主导产品销售及市场占有率，主要客户群及销售地；企

业主要竞争对手对比情况，与国际国内领先水平对比情况等。 
三、企业创新基本情况。包括：企业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情况，研发机构建设情况，研发

经费的保障情况，创新团队情况等。 

注：1.“企业名称”须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名称一致。 
    2.请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核实企业填报信息，所有填报信息佐证材料留存备查。 
    3.打★部分请组织企业详细填写。 
    4.每家企业的材料单独装订成册报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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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吉林省份第二批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目标表 

（组织具体企业填报） 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（盖章） 

一级 
指标 

二级指标 
实施期初

始值 
实施期满

一年目标 
实施期满

两年目标

专业化 
程度 

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（万元）    
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（%）（70%以上）    
主导产品出口额占营业收入比重（%）    
获得发达国家或地区认证数量（个）（如

UL,CSA,ETL,GS）    

创新能

力 

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（%）（近 2 年连续 4%
以上）    

专职研发人员占企业总人数比重（%）    
有效发明专利并实际应用数量（个）    
企业自建或与高校、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研发机构级别

（请填写国家级、省部级、其他、无研发机构）    

主持制（修）订国际国家标准（项）    
主持制（修）订行业标准（项）    
参与制（修）订国际国际、行业标准（项）    
获得主营业务相关的省部级及以上奖项数量（项）    

经营管

理 

取得相关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数量（项）（如 ISO9000 质

量管理体系、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等）    

企业产品生产执行标准达到国际标准（或国家标准） □是/□否 □是/□否 □是/□否 
运用 ERP、MES、CRM 等信息化系统 □是/□否 □是/□否 □是/□否 

成长性 

有上市计划（请写明：递交申请书，或已进入辅导期）    
上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（%）    
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（%）  无需填写 无需填写

近三年利润平均增长率（%）  无需填写 无需填写

注：1.所有指标均需填报。 
    2.请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核实企业填报信息，所有填报信息佐证材料留存备查。 
    3.第二批第一年的实施期为 2022 年全年。本次申报材料中的“实施期初始值”年度数据（如主营

业务收入、营业收入、产品出口额、研发经费支出等）按 2020 年末数据填写，非年度数据按 2021 年 5
月 31 日数据填写。“实施期满一年目标”按 2022 年末目标数据填写，“实施期满两年目标”按 2023
年末目标数据填写。 
    4.如某项指标没有，填“0”。 



— 24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 
 
 
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23 日印发 


